F T R B R E )
115# & &35 %9155
DOF A REAEZHRECRBREFRERT
e 2 HE3

A

I A T E ERBPAIERE S ERBE KA %(HAE&
dF % 71065 ~ 987950 ) » ARG R R (T ’rjﬁﬁﬁtg%i
Feplzmit AP ITEFHNFHEE > HEAeT
B >
HRELZFPEBPAIEF 4 EY - FER2 - LA > i
FHHATY > B EITER S8 ¥
J$£r¥ﬁ ¥4 ﬂ}%%iﬁ?%@F%#ﬁE%IHO
722
- N AEPREFZ 5}7%\"‘]‘3"%?5? wWingkslic T#H4g-
ARl A QL ::“%%*iJ’Pﬂ%WA%JI T
EFANAIREEREZ FEPF2 Ao | b Hnilr R
FAFE e (i) e
= o B LA
(k2 R RTR 2 e R o B EAZRE S PR B ARE @
/ﬂlf'ﬂdvgk-? 5 /\«f ?’r;f,}t'«‘y‘ %TE'% » A TR ADA K IE
Hm Pt AL PR S R 7 0 B A YT
& LB RIE P~ Rl 2 vk 0 TR A R TR TP A
2o BB Z PEE R ’ﬂjiﬁié%é’fﬁafwé$30
w13 B % 3390F % 178 2§ 4
0 % 138 70 fx ~ R 7 4172 % 190 %
8 % o
O - FEadtk s Tl (75 FAZirH B @SR
@;”?%&W s E R [N
AL B LEERE )T BRI RDDER T K- £

N\

\fEX

[ rr\‘
o

AL

W

W

W

S

(%]



I

(2)=) 2 et
L@ﬁfé”fLF#U¥4ﬁ% UDE S A LA
LEpA e > APafEd ek FERERET PG o
a@m;%WEﬂ%a Fell o2 AL
2RBEHH1E F2FFIATEAL: T ALELS > TS
@? % 2| ﬁwlé%’ww?ﬁ%@inéﬁétii?“*@ﬂf%
/)Mr

‘l \\\fg

b
;7-*\
\y
W m

\_;\
[
-
N
\7';_
T
N

)
=
(e
T
1%
>\4_
oas
bal
\m
>~

|
o
N
S
Q

M%%M%%ﬁiﬁﬁﬁ, %M£%%F%wﬂ7m@r
7 RE ffﬁf’?ﬁigé?, BoF EF o gr,‘;’;ﬁg% PRS- Il
ﬁ{ﬁw4$ﬁﬁdﬂ£ FREEEH2 Y > RH B P RR G TR

B Y PR MRS TR %%igi‘?féfifﬁﬂi“ﬁi*x%

LAk e B EE 2 R

-
A I S

HLFAbA T > T Y EARL AE R 2ZBH - P
ﬁ\i&\giAAﬁﬁﬂ;%ﬁ%&ﬁiﬁ’muﬁ%i
A FEAT (LEL 2 Risd) » L
ARFREF R 2 KT AR REed EE 1 FEAGR R (F]
WEMLBAER B2 ARG FhARE 549250 ~ 53
E>’ﬁkmﬁkﬁﬁﬂ4r* LR L E - R
B AGed 2 TR 2 2] Ffiavh pE A2 B RS B2 4T
NRES s

H\

&
Q
>
S
g = Tl
O R
\_gq\
4
N
~
DO
[a]
g
(w
\q:
i E\
“
>g
AL
“\3‘
M- At.

E
#qagﬁﬁmhﬁﬁ’iiﬁaw/%ﬁﬁﬁh %25§%LEF¢
PP o BT i BT L s TATE S L E R
PEAEREEM S LREL LA EER LR



B2 2 8F L 22 538IEL2% 2 e P 0 B}
PR L EFBEES 2 HE A G RRBS B R
RS L A SRR Y L R A A
FELER B B SRR R R B PR 3 A L
REMMEHEFERIE Py EE? (5321092 R
P FRDI2EANELARL 0 FR) c AERD %J/z % 2D 0%
FIBRTBERE BRI &> RendhILg g > M5 A
i % 38IEZ 22 ET IERZBERY o HAFS R ATT
FIFADA SR 0L MRS 2 X0 FERE AR
FereBG 2 My > R FZAES AR FHE B R e
%

» 1k E 3% Jy%» ‘f”%i#ﬁ?ﬁi?ﬁip,oﬁﬁl'“LfF%/m%’
S ES S LAY VLEY SR LREN S S By 33

. T
v AL

L S RN wifﬂ’ﬁ“r““@f%w
fos G LA

U\\

£ EEEF LB E P
I FEAEFF P REBLMPEMA T JIE L F = A
A MT 2. R ’ﬁriﬁﬁbfgé\ Hipd gty B ﬁﬁim
B R Ay 0 ¥ RAE %3802 zawﬁﬁa’ 57
XA E R BB Z MY c X ML EHFAFTABRETE
ﬁj}” (AaE %437 ) " EP I B BRFEPRLET
SPEmEEREE 2 Z2J0F 0 pom T iE e B AT
RRE o 9N A o
#?f?w%J@%Ji‘)V&%%Mﬁ”lﬁﬁﬁlv¥ﬂ$ﬁilﬁl
By 53101522 %4041 %238 (#2572 ) o H]iddra 2 o
ARERFT AT CHRAZDTF O RBF I PP I ER TR
v = E 7] 115 & 3 3
ANEF - e 2P EREAY
MNP AFEPERAER o
Jod JRA DA AL H)Ats 20 P poe AR PR R ¥
@ﬁﬁi%ﬂd;ﬁ%hdjﬁﬁdﬁ’%*Jﬁﬁﬁ % 18 20
PR At fIZd 3 (O REEFE A2 AETFE )
T pTaE R R o

}m\} =i
%
—_

RS
>‘~r (™

_-{\\

&1_’]

= Z_

P
i
m



}ljli_,@ﬂl%@@ ‘f\v}:ﬁ ””l—g’%yﬁl—
iﬂ\iﬂﬁﬂfaﬁ° i p il

¢

CERS TR BEE EORE SRS TR
7t e o
Flesgo 2 iy WHL P2 R EZ o

¢ oER RAE §3390%

Blepe®s=t2]

i A 22 9% o MITEARR A MR AR E = A 2
P HE o JDE LT F IR S A E P0G T

(AR HZ A ELE s e

"R

AN
|
[
N
e
(w
4
R

i

AN A é ) R3E L 10E 0T HES]
fﬁﬁi%%gﬁil%au—r%;OT,,D@7 EECEEY SR U s &
TR~ o bt ORI G YT BHPRTE RO G~

i+

EREHETREFRETARFE
114# & o F % T10635%

o R AR S RAT DT W



5 a
REF
- v EFREIFLET IR
A T'FI%T;/?E/XB’*E’H&PF&%
iR A4S ez 1 B s
H ﬁﬁﬁ*g“?”*@?%ﬂi‘?‘ﬁﬂﬁg
20 "5‘5&@'&]11434” ’fﬁ Fé‘*ﬂ- p

A dpiEZ PR

0-00000000000000t& = ("‘ %%A'*“E
EH R B f
>3 Lo & (HOYABITm 452 b 7 % %

I
EEaLIN

4’17:%7% ¥ 7

£ RRASIEIE ¢ 2 o 0
T AR Mk H AR

SRS S

A (g

,,g;;:_a;
£33
/£~72°@£y %P*?
ﬂ]}\ %I.E'l.rzg
’ %—,’E’TE/A\EE__EFW N ",E'ji
BN EARERFT A F00
22 R AUE BRI B
vl FHEESR e £ L fici
)Y PR AR S

PP B B IR TG TR B
B o @ﬁg RE = AR E AT 0 E e AT EE B
%@1 LB e AME T FEE AL R
iﬁ%uﬂ*w;ﬁﬁaﬁﬁiﬁ%*A§’*%%%ﬁi

A A MR AIES P BRSOl BRAE- 3

:~ﬁwwmé~5%%~@%i CPELAE ~ B ETRITd 2 REL

ERRpa e kL 57k
;ﬁ%l AT )S iE iE

- ~EHRGHE

KoL I A S A ¥ & # ¥ 7

(B BrERE A ERZ J AP KL HAE S 2 R EE SR AL
vy hiEZ R MR IR L %E
Wk HE e sl BLFR

A P 2 R A B 2

E A T AR A s

Bl i AToR PR 2 2 F R o
B i r2HA eHnE GHEIBAPEET

IREBAFTHR IS
L1

fm 2

ATE = ~ HOYABIT % 7% |

HIARS2ZEF o

ZAHE # ~ HOYABIT % % *
p$4@ﬁiﬂa%%%ﬁ

-]



N

5k h
LR =

ﬁﬁéﬁ%é’ﬁfmwé“%”éﬂﬁﬁ%x‘%$m§¥1ﬁi
1B s B HE F190E % 158
féﬁf}li*ﬁf?"}%‘aﬁ?ﬁs‘ﬁﬁ%oﬂl/ﬁ—7#&1—-?@% ‘lelif‘
Bt S BHYSE R o ik J/z“%55' "’3»
R - ENF B - R e R FRIARE
Bte? TALE 2 A LR 5 5 53T m%&?%li
P ARG AT 0 R BNIET BT
rd o iﬁ%n\?;ztﬁfﬁéﬁ?éﬁ:ﬁj“ﬁ FIEL > B T AL
% 2o it HE2IET -
fﬁl"]i”’r’ 2 #2010 % 198 e 037 o
R

S e £

o

-

E

7

Lo

\"E
T
).

~

N

\

oy
S
At

o = 3 K 114 =& 10 20 B
-

AEFEPERARE R

o = a  ® 115 & 1 ! 19 p
T o T OBER

iR KT

ooER R 5300

(§Te4)e 2 H AH))

Forw AR @EREFLE o S f e o gl L7 w2 g o

7 o

To4 e 2 Bl o B4R Jo 2 PR dE 2 o

PoE R R % 3390F

(3 € 3748 )

ARG A e 5242 2290 2 GERR A SR AN E 2 42

FriE oAb EN T BRI R A PR 50 F A

T‘S‘]f °

MHIE G EEMAL AL IFA RS A@LE S R o

IR AR e

e diE % 190%

w®
St
mi



» E 3 #2110 :&.u"f’ﬁ P
T EE o HieR2Z PN A L 13
z D OE TG WA B AR

= |
i o

v
22 Va2
RIEE S Y
it
Yol | 2354 o LB PR EH A (P K ¥ o= K kS
(% ) CGES DI
(1) | wm Rz iFE (DI114E50 3p 13514 3% D105 ~ AtE=S |l14#57% 3p 14831 A
@114#57 3p 13524 37 @1749000~ 2 o M 38§ 9015~ 1
311457 3p 14pF284 3+ @58 ~ VAR E A L s pe2 HOY
ABIT % % #F§ 3 & ¢ &
T2 3k 421700000
0000000000 5% & % t& =
(T 4EBHE #)
@ |F8% | RARTIEE (Dl4E40 240 13062 3+ D55 ~ At = (114E 40 24p 13124
(@114&47 24p 13pE9A 2 @54 ~ o HE20H 15 1 BiE
@114z47 24p 13p5124 2 BDl0F ~ =
@) |#lE% | i Fivg (D114247 21 p 8pF494 3 D465 ~ AtE = (D114&401 21 p 9pE1 A
2% > WHEASH ~ I BtE
@114&47 21 p 12p5124 3 (D475 ~ @114&41 21 p 12p%15
N2F o EHEATE ~ 2B
e =
(D114#47 22p 12F574 2 [D29F ~ D114 &4 229 12P59
A 2F o 8 ME 29 9000
;uiBr}’Et’"
@114#47 22p 1305304 3% (D568 ~ @114 47 22p 13p534
A 2F o HMESEH L 3B
e =
®114#47 23p 12384 3% [©30F ~ ®114# 47 23p 129542
s o EE30F 15~
I Btk =
©114#47 23p 13p564 3 ©305 ~ ©114#4% 23p 13pETA
o HE30F 157 1
e =
(@D114&47 23p 151 A 3% D205 ~ D114&41 23 p 15p24
% HHEI0F 15~ 2
e =
(®114#47 29p 1452343 |®80F = @ 114& 4% 29p 14p524
A3F o HEEES0F 15~
ZBiE =
@114#47 29p 14p5285 3% Q758 = @ 114# 4 29p 14p529
Ko WIETSE 15 A
ZBiE =
@) | [ZE 8- s 11457 2p 10534 2 8275 ~ AtE = (DI114£57 2p 10544
2F > #HEQ0H ~ I BtE
@11457 3p 0pFE9A
F; ) EEQ2H A 1 BiE
B | Bz B F i 1145 2p 8pE5H54 3% 205 ~ AtE S |14E501 2p 9pF3F > #E

CASS




(\ER)

- [ Fav=ives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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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美秀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7106號、第987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美秀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倒數第1行「提領一空」之記載更正為「轉匯一空」；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林美秀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而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之人利用被告之幫助，使告訴人5人受詐欺而陷於錯誤，匯款至上開帳戶，旋遭轉匯一空，併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係對他人遂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資以助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後詐欺告訴人5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一般洗錢罪。
　㈢刑之減輕：
　⒈被告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為幫助犯，本院衡其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查被告於偵查中並未自白幫助一般洗錢犯行（偵7106卷第245至249頁），不符前揭「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規定，無從據此減輕其刑，併予說明。
　㈣爰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隱匿犯罪所得之洗錢犯行，然其明知現行社會詐騙風氣盛行，詐騙集團以各種方式徵求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供作詐騙之用，竟甘冒上開風險貿然將自己申辦之帳戶資料交予缺乏堅實信任基礎之陌生人使用，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蒙受損失，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增加受害人尋求救濟及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且於極短時間內即造成眾多被害人鉅額之損失，足見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實非輕微；惟念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堪認其已坦然面對自己行為所鑄成之過錯，知所悔悟，然未能賠償告訴人5人所受損害，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人數及其等遭詐騙數額等情，酌以被告並無前科、素行尚可（見卷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工作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卷第49至50、53頁），復參酌檢察官及被告就本案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然依前揭判決意旨，仍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查起訴書附表所示告訴人5人遭詐騙匯入被告本案帳戶之款項，固屬被告本案幫助洗錢之財物，然上開款項業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依卷存證據資料，尚乏相關事證足認被告就上開洗錢之財物仍有現實管領、處分或支配之權限，本院考量上開款項並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且日後仍有對於實際查獲保有上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第三人宣告沒收之可能，如就此部分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度沒收之虞，為免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上開洗錢之財物。又被告供稱本案並未取得任何報酬（本院卷第43頁），卷內復乏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犯行確曾獲取其他不法利得，自無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問題，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 項、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程序法），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明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鄭媛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不服本判決，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及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麗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7106號


　　被　　　告　林美秀（年籍詳卷）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美秀雖得預見任意將金融機構帳戶交付他人使用，足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以遂其掩飾或隱匿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仍基於洗錢之犯意及縱使有人利用其金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犯行，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下旬間某日，將其身分證正反面、其本人拍攝之照片及所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A帳戶)之網銀帳密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由該集團成員向禾亞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OYABIT虛擬貨幣交易所)申辦電子錢包。嗣該詐欺集團收受前揭帳戶資料後，即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聯絡，向沈鴻達、董喬馨、劉嘉美、陳聰德、唐美珠施以附表所示詐術，使其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日，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上開帳戶，旋遭提領一空。
二、案經沈鴻達、董喬馨、劉嘉美、陳聰德、唐美珠訴由雲林縣警察局西螺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㈠

		被告林美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交付A帳戶及提供身分證、本人拍攝之照片、註冊電子錢包之驗證碼之事實。



		


		被告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

		




		㈡

		附表所示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附表所示告訴人遭詐騙匯款至附表所示帳戶之事實。



		


		


		




		㈢

		附表所示告訴人匯款單據、對話紀錄等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



		


		


		




		㈣

		A帳戶、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

		佐證A帳戶、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為被告申辦及附表所示告訴人匯款至A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其以單一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幫助一般洗錢罪論處。末請審酌被告提供上開帳戶資料供不詳人士使用，淪為詐欺、洗錢之犯罪工具，不僅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有助於隱匿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增加司法機關日後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安全，請量處被告有期徒刑8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檢　察　官　朱啓仁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曾亜宸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 騙 手 段

		匯　 款　 時　 間
(民　　 國)

		匯款金額
(新臺幣)

		第一層
帳戶

		第 二 層 帳 戶



		⑴

		沈鴻達

		色情應召詐欺

		①114年5月3日13時51分許
②114年5月3日13時52分許
③114年5月3日14時28分許

		①10萬元
②7萬9000元
③5萬元

		A帳戶

		114年5月3日14時31分許，轉帳38萬9015元至以林美秀名義申辦之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綁定之遠東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下稱B帳戶)



		⑵

		董喬馨

		假交友投資詐欺

		①114年4月24日13時6分許
②114年4月24日13時9分許
③114年4月24日13時12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③10萬元

		A帳戶

		114年4月24日13時12分許，轉帳20萬15元至B帳戶



		⑶

		劉嘉美

		假交友投資詐欺

		①114年4月21日8時49分許




②114年4月21日12時12分許




③114年4月22日12時57分許




④114年4月22日13時30分許




⑤114年4月23日12時38分許




⑥114年4月23日13時6分許




⑦114年4月23日15時1分許




⑧114年4月29日14時23分許




⑨114年4月29日14時28分許

		①46萬元




②47萬元




③29萬元




④56萬元




⑤30萬元




⑥30萬元




⑦20萬元




⑧80萬元




⑨75萬元

		A帳戶

		①114年4月21日9時1分許，轉帳45萬元至B帳戶
②114年4月21日12時15分許，轉帳47萬元至B帳戶
③114年4月22日12時59分許，轉帳29萬9000元至B帳戶
④114年4月22日13時34分許，轉帳56萬元至B帳戶
⑤114年4月23日12時42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⑥114年4月23日13時7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⑦114年4月23日15時2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⑧114年4月29日14時24分許，轉帳80萬15元至B帳戶
⑨114年4月29日14時29分許，轉帳75萬15元至B帳戶



		⑷

		陳聰德

		假投資詐欺

		114年5月2日10時53分許

		82萬元

		A帳戶

		①114年5月2日10時54分許，轉帳80萬元至B帳戶
②114年5月3日0時9分許，轉帳2萬元至B帳戶



		⑸

		唐美珠

		假投資詐欺

		114年5月2日8時55分許

		20萬元

		A帳戶

		114年5月2日9時許，轉帳20萬元至B帳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美秀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

偵字第7106號、第987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美秀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

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

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倒數第1行「提領一空

    」之記載更正為「轉匯一空」；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林美

    秀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

    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而

    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之人利用被告之幫助，使告訴人5人受詐

    欺而陷於錯誤，匯款至上開帳戶，旋遭轉匯一空，併生遮斷

    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係對他人遂行詐欺取財

    及一般洗錢之犯行資以助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

    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

    錢罪。

　㈡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先後詐欺告訴人5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

    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

    以幫助一般洗錢罪。

　㈢刑之減輕：

　⒈被告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

    行，為幫助犯，本院衡其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

    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查被告於偵查中並未自白幫助一般洗錢犯

    行（偵7106卷第245至249頁），不符前揭「在偵查及歷次審

    判中均自白」之規定，無從據此減輕其刑，併予說明。

　㈣爰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隱匿犯罪所得之洗錢犯

    行，然其明知現行社會詐騙風氣盛行，詐騙集團以各種方式

    徵求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供作詐騙之用，竟甘冒上開風險貿然

    將自己申辦之帳戶資料交予缺乏堅實信任基礎之陌生人使用

    ，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蒙受損失，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

    ，增加受害人尋求救濟及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

    且於極短時間內即造成眾多被害人鉅額之損失，足見被告本

    案犯罪情節實非輕微；惟念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堪認其已

    坦然面對自己行為所鑄成之過錯，知所悔悟，然未能賠償告

    訴人5人所受損害，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段、被害人人數及其等遭詐騙數額等情，酌以被告並無前科

    、素行尚可（見卷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兼衡其於本院審

    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工作經濟狀況（因涉及被

    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卷第49至50、53頁），

    復參酌檢察官及被告就本案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

    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有

    明文。惟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

    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

    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

    ，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

    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

    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

    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然依前揭判決意旨，仍有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查起訴書附表所示告

    訴人5人遭詐騙匯入被告本案帳戶之款項，固屬被告本案幫

    助洗錢之財物，然上開款項業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

    ，依卷存證據資料，尚乏相關事證足認被告就上開洗錢之財

    物仍有現實管領、處分或支配之權限，本院考量上開款項並

    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

    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且日後仍有

    對於實際查獲保有上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第三人宣

    告沒收之可能，如就此部分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度沒收

    之虞，為免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

    沒收或追徵上開洗錢之財物。又被告供稱本案並未取得任何

    報酬（本院卷第43頁），卷內復乏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

    犯行確曾獲取其他不法利得，自無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問

    題，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 

項、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程序法），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明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鄭媛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不服本判決，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及上

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麗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7106號



　　被　　　告　林美秀（年籍詳卷）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美秀雖得預見任意將金融機構帳戶交付他人使用，足供他人

    作為詐欺取財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以遂其掩飾或隱匿犯罪所

    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仍基於洗錢之犯意及縱使有人利用其金

    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犯行，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

    民國114年4月下旬間某日，將其身分證正反面、其本人拍攝

    之照片及所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

    0000000000帳戶(下稱A帳戶)之網銀帳密提供予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由該集團成員向禾亞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HOYABIT虛擬貨幣交易所)申辦電子錢包。嗣該詐

    欺集團收受前揭帳戶資料後，即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

    意聯絡，向沈鴻達、董喬馨、劉嘉美、陳聰德、唐美珠施以

    附表所示詐術，使其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日，匯款

    附表所示金額至上開帳戶，旋遭提領一空。

二、案經沈鴻達、董喬馨、劉嘉美、陳聰德、唐美珠訴由雲林縣

    警察局西螺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㈠ 被告林美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交付A帳戶及提供身分證、本人拍攝之照片、註冊電子錢包之驗證碼之事實。  被告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  ㈡ 附表所示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附表所示告訴人遭詐騙匯款至附表所示帳戶之事實。    ㈢ 附表所示告訴人匯款單據、對話紀錄等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    ㈣ A帳戶、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 佐證A帳戶、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為被告申辦及附表所示告訴人匯款至A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

    幫助詐欺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其以單一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行為

    ，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

    定，從一重以幫助一般洗錢罪論處。末請審酌被告提供上開

    帳戶資料供不詳人士使用，淪為詐欺、洗錢之犯罪工具，不

    僅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有助於隱匿犯罪所得之真正

    去向，增加司法機關日後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安

    全，請量處被告有期徒刑8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檢　察　官　朱啓仁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曾亜宸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 騙 手 段 匯　 款　 時　 間 (民　　 國) 匯款金額 (新臺幣) 第一層 帳戶 第 二 層 帳 戶 ⑴ 沈鴻達 色情應召詐欺 ①114年5月3日13時51分許 ②114年5月3日13時52分許 ③114年5月3日14時28分許 ①10萬元 ②7萬9000元 ③5萬元 A帳戶 114年5月3日14時31分許，轉帳38萬9015元至以林美秀名義申辦之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綁定之遠東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下稱B帳戶) ⑵ 董喬馨 假交友投資詐欺 ①114年4月24日13時6分許 ②114年4月24日13時9分許 ③114年4月24日13時12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③10萬元 A帳戶 114年4月24日13時12分許，轉帳20萬15元至B帳戶 ⑶ 劉嘉美 假交友投資詐欺 ①114年4月21日8時49分許   ②114年4月21日12時12分許   ③114年4月22日12時57分許   ④114年4月22日13時30分許   ⑤114年4月23日12時38分許   ⑥114年4月23日13時6分許   ⑦114年4月23日15時1分許   ⑧114年4月29日14時23分許   ⑨114年4月29日14時28分許 ①46萬元   ②47萬元   ③29萬元   ④56萬元   ⑤30萬元   ⑥30萬元   ⑦20萬元   ⑧80萬元   ⑨75萬元 A帳戶 ①114年4月21日9時1分許，轉帳45萬元至B帳戶 ②114年4月21日12時15分許，轉帳47萬元至B帳戶 ③114年4月22日12時59分許，轉帳29萬9000元至B帳戶 ④114年4月22日13時34分許，轉帳56萬元至B帳戶 ⑤114年4月23日12時42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⑥114年4月23日13時7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⑦114年4月23日15時2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⑧114年4月29日14時24分許，轉帳80萬15元至B帳戶 ⑨114年4月29日14時29分許，轉帳75萬15元至B帳戶 ⑷ 陳聰德 假投資詐欺 114年5月2日10時53分許 82萬元 A帳戶 ①114年5月2日10時54分許，轉帳80萬元至B帳戶 ②114年5月3日0時9分許，轉帳2萬元至B帳戶 ⑸ 唐美珠 假投資詐欺 114年5月2日8時55分許 20萬元 A帳戶 114年5月2日9時許，轉帳20萬元至B帳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美秀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7106號、第987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美秀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倒數第1行「提領一空」之記載更正為「轉匯一空」；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林美秀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而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之人利用被告之幫助，使告訴人5人受詐欺而陷於錯誤，匯款至上開帳戶，旋遭轉匯一空，併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係對他人遂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資以助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後詐欺告訴人5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一般洗錢罪。
　㈢刑之減輕：
　⒈被告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為幫助犯，本院衡其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查被告於偵查中並未自白幫助一般洗錢犯行（偵7106卷第245至249頁），不符前揭「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規定，無從據此減輕其刑，併予說明。
　㈣爰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隱匿犯罪所得之洗錢犯行，然其明知現行社會詐騙風氣盛行，詐騙集團以各種方式徵求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供作詐騙之用，竟甘冒上開風險貿然將自己申辦之帳戶資料交予缺乏堅實信任基礎之陌生人使用，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蒙受損失，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增加受害人尋求救濟及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且於極短時間內即造成眾多被害人鉅額之損失，足見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實非輕微；惟念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堪認其已坦然面對自己行為所鑄成之過錯，知所悔悟，然未能賠償告訴人5人所受損害，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人數及其等遭詐騙數額等情，酌以被告並無前科、素行尚可（見卷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工作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卷第49至50、53頁），復參酌檢察官及被告就本案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然依前揭判決意旨，仍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查起訴書附表所示告訴人5人遭詐騙匯入被告本案帳戶之款項，固屬被告本案幫助洗錢之財物，然上開款項業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依卷存證據資料，尚乏相關事證足認被告就上開洗錢之財物仍有現實管領、處分或支配之權限，本院考量上開款項並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且日後仍有對於實際查獲保有上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第三人宣告沒收之可能，如就此部分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度沒收之虞，為免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上開洗錢之財物。又被告供稱本案並未取得任何報酬（本院卷第43頁），卷內復乏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犯行確曾獲取其他不法利得，自無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問題，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 項、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程序法），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明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鄭媛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不服本判決，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及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麗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7106號


　　被　　　告　林美秀（年籍詳卷）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美秀雖得預見任意將金融機構帳戶交付他人使用，足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以遂其掩飾或隱匿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仍基於洗錢之犯意及縱使有人利用其金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犯行，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下旬間某日，將其身分證正反面、其本人拍攝之照片及所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A帳戶)之網銀帳密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由該集團成員向禾亞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OYABIT虛擬貨幣交易所)申辦電子錢包。嗣該詐欺集團收受前揭帳戶資料後，即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聯絡，向沈鴻達、董喬馨、劉嘉美、陳聰德、唐美珠施以附表所示詐術，使其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日，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上開帳戶，旋遭提領一空。
二、案經沈鴻達、董喬馨、劉嘉美、陳聰德、唐美珠訴由雲林縣警察局西螺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㈠

		被告林美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交付A帳戶及提供身分證、本人拍攝之照片、註冊電子錢包之驗證碼之事實。



		


		被告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

		




		㈡

		附表所示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附表所示告訴人遭詐騙匯款至附表所示帳戶之事實。



		


		


		




		㈢

		附表所示告訴人匯款單據、對話紀錄等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



		


		


		




		㈣

		A帳戶、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

		佐證A帳戶、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為被告申辦及附表所示告訴人匯款至A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其以單一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幫助一般洗錢罪論處。末請審酌被告提供上開帳戶資料供不詳人士使用，淪為詐欺、洗錢之犯罪工具，不僅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有助於隱匿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增加司法機關日後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安全，請量處被告有期徒刑8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檢　察　官　朱啓仁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曾亜宸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 騙 手 段

		匯　 款　 時　 間
(民　　 國)

		匯款金額
(新臺幣)

		第一層
帳戶

		第 二 層 帳 戶



		⑴

		沈鴻達

		色情應召詐欺

		①114年5月3日13時51分許
②114年5月3日13時52分許
③114年5月3日14時28分許

		①10萬元
②7萬9000元
③5萬元

		A帳戶

		114年5月3日14時31分許，轉帳38萬9015元至以林美秀名義申辦之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綁定之遠東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下稱B帳戶)



		⑵

		董喬馨

		假交友投資詐欺

		①114年4月24日13時6分許
②114年4月24日13時9分許
③114年4月24日13時12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③10萬元

		A帳戶

		114年4月24日13時12分許，轉帳20萬15元至B帳戶



		⑶

		劉嘉美

		假交友投資詐欺

		①114年4月21日8時49分許




②114年4月21日12時12分許




③114年4月22日12時57分許




④114年4月22日13時30分許




⑤114年4月23日12時38分許




⑥114年4月23日13時6分許




⑦114年4月23日15時1分許




⑧114年4月29日14時23分許




⑨114年4月29日14時28分許

		①46萬元




②47萬元




③29萬元




④56萬元




⑤30萬元




⑥30萬元




⑦20萬元




⑧80萬元




⑨75萬元

		A帳戶

		①114年4月21日9時1分許，轉帳45萬元至B帳戶
②114年4月21日12時15分許，轉帳47萬元至B帳戶
③114年4月22日12時59分許，轉帳29萬9000元至B帳戶
④114年4月22日13時34分許，轉帳56萬元至B帳戶
⑤114年4月23日12時42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⑥114年4月23日13時7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⑦114年4月23日15時2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⑧114年4月29日14時24分許，轉帳80萬15元至B帳戶
⑨114年4月29日14時29分許，轉帳75萬15元至B帳戶



		⑷

		陳聰德

		假投資詐欺

		114年5月2日10時53分許

		82萬元

		A帳戶

		①114年5月2日10時54分許，轉帳80萬元至B帳戶
②114年5月3日0時9分許，轉帳2萬元至B帳戶



		⑸

		唐美珠

		假投資詐欺

		114年5月2日8時55分許

		20萬元

		A帳戶

		114年5月2日9時許，轉帳20萬元至B帳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美秀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7106號、第987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美秀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倒數第1行「提領一空」之記載更正為「轉匯一空」；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林美秀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而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之人利用被告之幫助，使告訴人5人受詐欺而陷於錯誤，匯款至上開帳戶，旋遭轉匯一空，併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係對他人遂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資以助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後詐欺告訴人5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一般洗錢罪。

　㈢刑之減輕：

　⒈被告所為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為幫助犯，本院衡其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查被告於偵查中並未自白幫助一般洗錢犯行（偵7106卷第245至249頁），不符前揭「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規定，無從據此減輕其刑，併予說明。

　㈣爰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隱匿犯罪所得之洗錢犯行，然其明知現行社會詐騙風氣盛行，詐騙集團以各種方式徵求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供作詐騙之用，竟甘冒上開風險貿然將自己申辦之帳戶資料交予缺乏堅實信任基礎之陌生人使用，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蒙受損失，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增加受害人尋求救濟及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且於極短時間內即造成眾多被害人鉅額之損失，足見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實非輕微；惟念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堪認其已坦然面對自己行為所鑄成之過錯，知所悔悟，然未能賠償告訴人5人所受損害，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人數及其等遭詐騙數額等情，酌以被告並無前科、素行尚可（見卷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工作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卷第49至50、53頁），復參酌檢察官及被告就本案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然依前揭判決意旨，仍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查起訴書附表所示告訴人5人遭詐騙匯入被告本案帳戶之款項，固屬被告本案幫助洗錢之財物，然上開款項業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依卷存證據資料，尚乏相關事證足認被告就上開洗錢之財物仍有現實管領、處分或支配之權限，本院考量上開款項並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且日後仍有對於實際查獲保有上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第三人宣告沒收之可能，如就此部分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度沒收之虞，為免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上開洗錢之財物。又被告供稱本案並未取得任何報酬（本院卷第43頁），卷內復乏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犯行確曾獲取其他不法利得，自無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問題，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 項、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程序法），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明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鄭媛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不服本判決，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及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麗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7106號



　　被　　　告　林美秀（年籍詳卷）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美秀雖得預見任意將金融機構帳戶交付他人使用，足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以遂其掩飾或隱匿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仍基於洗錢之犯意及縱使有人利用其金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犯行，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下旬間某日，將其身分證正反面、其本人拍攝之照片及所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A帳戶)之網銀帳密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由該集團成員向禾亞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OYABIT虛擬貨幣交易所)申辦電子錢包。嗣該詐欺集團收受前揭帳戶資料後，即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聯絡，向沈鴻達、董喬馨、劉嘉美、陳聰德、唐美珠施以附表所示詐術，使其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日，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上開帳戶，旋遭提領一空。

二、案經沈鴻達、董喬馨、劉嘉美、陳聰德、唐美珠訴由雲林縣警察局西螺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㈠ 被告林美秀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交付A帳戶及提供身分證、本人拍攝之照片、註冊電子錢包之驗證碼之事實。  被告提供之對話紀錄1份  ㈡ 附表所示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附表所示告訴人遭詐騙匯款至附表所示帳戶之事實。    ㈢ 附表所示告訴人匯款單據、對話紀錄等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    ㈣ A帳戶、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 佐證A帳戶、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為被告申辦及附表所示告訴人匯款至A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其以單一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幫助一般洗錢罪論處。末請審酌被告提供上開帳戶資料供不詳人士使用，淪為詐欺、洗錢之犯罪工具，不僅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有助於隱匿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增加司法機關日後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安全，請量處被告有期徒刑8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檢　察　官　朱啓仁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曾亜宸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 騙 手 段 匯　 款　 時　 間 (民　　 國) 匯款金額 (新臺幣) 第一層 帳戶 第 二 層 帳 戶 ⑴ 沈鴻達 色情應召詐欺 ①114年5月3日13時51分許 ②114年5月3日13時52分許 ③114年5月3日14時28分許 ①10萬元 ②7萬9000元 ③5萬元 A帳戶 114年5月3日14時31分許，轉帳38萬9015元至以林美秀名義申辦之HOYABIT交易所電子錢包綁定之遠東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下稱B帳戶) ⑵ 董喬馨 假交友投資詐欺 ①114年4月24日13時6分許 ②114年4月24日13時9分許 ③114年4月24日13時12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③10萬元 A帳戶 114年4月24日13時12分許，轉帳20萬15元至B帳戶 ⑶ 劉嘉美 假交友投資詐欺 ①114年4月21日8時49分許   ②114年4月21日12時12分許   ③114年4月22日12時57分許   ④114年4月22日13時30分許   ⑤114年4月23日12時38分許   ⑥114年4月23日13時6分許   ⑦114年4月23日15時1分許   ⑧114年4月29日14時23分許   ⑨114年4月29日14時28分許 ①46萬元   ②47萬元   ③29萬元   ④56萬元   ⑤30萬元   ⑥30萬元   ⑦20萬元   ⑧80萬元   ⑨75萬元 A帳戶 ①114年4月21日9時1分許，轉帳45萬元至B帳戶 ②114年4月21日12時15分許，轉帳47萬元至B帳戶 ③114年4月22日12時59分許，轉帳29萬9000元至B帳戶 ④114年4月22日13時34分許，轉帳56萬元至B帳戶 ⑤114年4月23日12時42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⑥114年4月23日13時7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⑦114年4月23日15時2分許，轉帳30萬15元至B帳戶 ⑧114年4月29日14時24分許，轉帳80萬15元至B帳戶 ⑨114年4月29日14時29分許，轉帳75萬15元至B帳戶 ⑷ 陳聰德 假投資詐欺 114年5月2日10時53分許 82萬元 A帳戶 ①114年5月2日10時54分許，轉帳80萬元至B帳戶 ②114年5月3日0時9分許，轉帳2萬元至B帳戶 ⑸ 唐美珠 假投資詐欺 114年5月2日8時55分許 20萬元 A帳戶 114年5月2日9時許，轉帳20萬元至B帳戶 





